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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营业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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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税与增值税的纳税范围如何划分？

营业税和增值税在纳税范围上，主要存在两个划分：

混合销售行为的划分

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又涉及货物，为混合

销售行为。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

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物，不缴纳营

业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提供应税劳务，

应当缴纳营业税。

某家具商场销售［例 家具 元，用自有车辆送货

元。因为家具商场并收取运费 是以销售货物为主的纳税

元和运户，所以该商场应把销售收入 输收入 元合

计 元，一起缴纳增值税。

〔例］某传呼公司向用户销售传呼机并提供传呼服务，

元，台费收入 元取得售机收入 。因为传呼公司

是以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为主的企业，所以该公司应把售机

收入 元和台费收 元合入 元 起缴纳，

营业税。

兼营的划分

纳税人在经营营业税纳税范围的项目时，又兼营增值税

纳税范围的项目，按照新税制的要求，必须将增值税应税货

物或应税劳务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分别核

算、分别申报纳税。如某酒店在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同时，

在酒店内附设有门市部对外销售。那么，住宿和餐饮服务属

营业税纳税范围，而门市部则属于销售货物应缴纳增值税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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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远洋运输企业将船舶出租给境外单位使用并取得租金

等收入是要缴纳营业税？　　

境内远洋运输企业将船舶租给境外单位或个人使用，其

船舶出租的劳务发生地在中国境内，应按“服务业”税目中

的“租赁业”计缴营业税。

水路运输 务应如何缴业 纳营业税？

水路运输业务的方式一般有四种：

自营业务。是由运输公司自行确定航线、日程、定

期、定点从事运输业务。

程租业务。是运输公司根据某一货主的要求，在某

一航次只为该货主运送货物，即使轮船未满载，也不装载其

他货主的货物。

期租业务。是运输公司将配备好船员班子的轮船包

给他人使用一定期限，包期内该轮船听候承租方调遣，不论

是否航行，均按天向对方收取报酬。

光租业务。是运输公司将不配备船员的船舶出租给

其他单位使用的业务。

对于自营业务收入、程租业务收入、期租业务收入应按

“交通运输业”缴纳营业税；对于光租业务收入，应按“租

赁业”缴纳营业税。

航空公司将飞机提供给包机公司运营，按航次向包机公司

收取定额包机费应如何纳税？

航空公司将飞机提供给包机公司运营，按航次向包机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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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收取定额包机费，属于《营业税税目注释》规定的“将场

地、房屋、物品、设备或设施等转让他人使用”的业务，应

按“服务业 的税率计算缴纳营”税目中的“租赁业”，依

业税。

包机公司取得的收入应如何纳税？

包机公司是属于利用运输工具、从事运输业务、取得运

输收入的单位，其取得的运费收入应按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，

依 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。

如何确定航空运输业营业税的纳税人及纳税地点？

航空运输中客运、货运、邮运、专包机运输业务和通用

航空业务的纳税人为航空公司及其分公司，民航售票单位不

是航空运输业营业税的纳税人。航空运输业营业税纳税地点

为航空公司及其分公司所在地，各航空运输公司所属分公

司，无论是否单独计算盈亏，均应作为纳税人向分公司所在

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。

单位或个人将运输工具出租给他人使用取得的租金应如何

计税？

单位或个人将运输工具出租给他人使用取得的租金，不

适用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，应按“服务业”税目中的“租赁

业”，依 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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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运输业务如何计税？

货运代理公司应分别按“代理业”和“交通运输业”计

税。货运代理公司从事货运代理业务收取的代理费收入，应

理业”按“服务业——代 税目计缴营业税。货运代理公司向

客户收取的货运（含取送货、包装、装卸、搬运）总费用收

入，应按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计缴营业税。在计 营业税时，缴

该公司向客户收取的运费收入，可凭其与运输部门结算的合

法凭证予以扣除后的余额计缴营业税。

自建自用的建筑应如何认定？

自建自用建筑物，其自建行为不是“建筑业”税目的计

税范围，不缴纳营业税。自建建筑物自用，仅限于施工单位

自建建筑物自用。对附属于企业、行政、事业单位的自营施

工单位，为所在单位施工工程即自营工程，不能按自建自用

的规定执行。对其提供的建筑安装劳务，仍应视具体情况确

定是否应计缴营业税。一般来说，自营施工单位如果对内是

独立核算，为所在单位提供劳务并向对方取得收入，应按规

定缴纳营业税。如果自营施工单位是作为单位的内部机构，

为所在单位施工时，不按规定编制预算提取费用和税金，只

是从所在单位取得工资，那么，这种行为没有构成纳税义务，

就不用缴纳营业税。



第 7 页

自建自售的建筑其自建行为缴纳营业税的营业额如何确

定？

纳税人自建建筑物销售，其自建行为视同提供应税劳

务，应该缴纳建筑业营业税。税务机关对出售自建建筑物征

收一道中间环节建筑业的营业税，其目的是为了平衡以出包

方式和以自建方式从事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税收负担。税法

规定，对出售自建建筑物征收建筑业的营业税，应根据同类

工程价格确定计税依据；没有同类工程价格的，按下列公式

核定计税价格：

计税价格 工程成本 成本利润率） 营业税

税率）

（注：成本利润率为

承包工程的营业额如何确定？

建筑安装企业承包工程建设有两种方式：包工包料和包

工不包料。纳税人从事建筑、修缮、装饰工程作业，无论与

对方如何结算，其营业额均应包括工程所用原材料及其他物

资和动力的价款在内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包工包料工程，还

是包工不包料工程，在缴纳营业税时，一律按包工包料工程

以料工费全额计缴。

否包括工程安安装工程计税价格是 装设备价款？

纳税人从事安装工程作业，凡所安装的设备的价值作为

安装工程产值的，其营业额应包括设备的价款在内。如果纳

税人将安装设备的价值不作为安装工程产值的，其营业额不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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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设备的价款在内。

对外承包工程公司应怎样纳税？

对外承包工程公司在境外承包工程属于在境外提供劳

务，其取得的收入，不用缴纳营业税；其在国内组织其他单

位到境外承建工程，向“国内其他单位”收取的管理费，应

按“服务业”缴纳营业税。

建筑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何掌握？

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或取

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。由于建筑业结算工程价款

有不同的方式，建筑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：

实行合同完成后一次性结算价款办法的工程项目，

其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施工单位与发包单位进行工

程合同价款结算的当天。

实行旬末或月中预支、月终结算、竣工后结算办法

的工程项目，其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月份终了与发

包单位进行已完工程价款结算的当天。

实行按工程形象进度划分不同阶段结算价款办法的

工程项目，其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各月份终了与发

包单位进行已完工程价款结算的当天。

实行其他结算方式的工程项目，其营业税的纳税义

务发生时间为与发包单位结算工程价款的当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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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建筑业中跨省工程如何理解？

跨省工程，是指建筑安装企业承包的跨越两个或两个以

上省施工的工程，而不是指建筑安装企业跨省去承包工程。

理解跨省工程，必须同时注意两点：第一，工程是否跨

省；第二，承包方式，即是承包整个工程还是分段承包。根

据这两点，就可以确定是否是跨省工程。

下列情况为跨省工程：

（ 整个工程跨省，且由一个建筑安装企业承包的；

整个工程跨省，且由一个建筑安装企业总承包，再

由若干个施工企业分包或转包，但其中一家企业分包或转包

的工程跨省；

）整个工程跨省，虽然由多家建筑安装企业分段承包，

但如果有一家承包的一段工程跨省，那么该段工程仍是跨省

工程。

工程：下列情况为非跨省

（ 整个工程没有跨省；

整个工程虽然跨省，但由若干个施工企业按行政区

域分别承包的；

整个工程虽然跨省，由若干个施工企业分段承包，

除某家企业承包的一段跨省工程为跨省工程外，其余的皆为

非跨省工程。

纳税人承包跨省工程，应向其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

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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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安装工程业务中的设计部分如何纳税？

建筑安装工程中的设计部分不属于“建筑业”税目的范

围，应该按“服务业”单独纳税，由设计者按照税法规定自

行缴纳，设计部分的营业额可以从工程额中扣除。

建筑工程监理公司的监理费收入是否应纳营业税？

建筑工程监理公司的监理费收入应按“服务业”税目缴

纳营业税。

建筑安生产性企业承包 装工程应如何缴营业税？

生产性企业承包建安工程有两种方式：

与建设单位直接承包。生产性企业利用自产的产品

为建设单位建造工程，属于混合销售行为，而生产性企业的

混合销售行为只须缴纳增值税，不用缴纳营业税。

［例］某生产铝合金门窗的工厂，直接与建设单位签订承

包安装铝合金门窗工程的合同，金额 万元，则该工厂的

这项安装工程只缴纳增值税，不缴纳营业税。

取得分包或转包。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者转包

的，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人。因此，生产性企业取得分包或转

包工程，其应纳营业税由总承包人代扣代缴。

［例］某生产玻璃幕墙的工厂，与总承包人甲公司签订

承包合同，甲公司将一栋大厦的玻璃幕墙装饰工程 万元

分包给该工厂，则该工厂应就 万元缴纳营业税，并按税

法规定由总承包人代扣代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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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程分包或转包如何纳税？

建筑业的总承包人将工程分包或者转包给他人的，以工

程的全部承包额减去付给分包人或者转包人的价款后的余额

为营业额。分包人或者转包人应纳的营业税，由总承包人代

扣代缴。

［例］甲公司承包一建筑工程，总承包额为 万元，

该公司将其中的装饰 万元。工程转包给乙公司，金额为

那么，甲公司应纳营业税： 万元；

同时，甲公司应代扣代缴乙公司应纳营业税额：

万元。

证券商按取得交易手续费的一定比例向证监会交纳的规

费，纳税时是否允许从营业额中扣除？

证券商取得的证券交易手续费，是证券商为股民从事股

票交易活动提供服务并从接受服务的股民取得的收入。

按照税法规定，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

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

外费用。因此，证券商取得的证券交易手续费纳税时，应就

其手续费的全部收入作为营业额。至于证券商向证监会、证

管办、证券交易所交纳的规费，则是证券商的营业支出，此

项支出是不得从营业额中扣除的。

［例］某证券公司 年取得证券交易手续费用 万

元，上交证监会管理费 万元，上交证管办 万元，上交

证券交易所 万元，那么，该证券公司的应税营业额，应该

是 万元而不是 万元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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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之间取得延期付款的利息应否纳税？

营业税纳税人在结算过程中因对方延期付款而取得的利

息，应作为营业税的价外收入，按营业税有关规定和有关税

增值税目缴纳营业税； 的纳税人因对方延期付款而取得的利

息，作为增值税的价外收入，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经营融资租赁业务应如何计算缴纳营业？

融资租赁，是金融机构开展的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

移特点的设备租赁业务。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对外贸易经济合

作部批准可以从事融资租赁的单位，其融资租赁业务按“金

融保险业”税目纳税；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对外贸易经济合

作部批准的单位和个人，其从事的租赁业务，不论是否带有

融资租赁的特点，均按“服务业”税目纳税。

融资租赁的营业额，为出租方向承租方收取的全部价款

和价外费用（包括残值）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

成本后的余额。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，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

货物购入原价、关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运杂费、安装费、

保险费等费用。

出纳长款、结算罚款、罚息、加息应否纳税？

金融机构的出纳长款收入，不用缴纳营业税。金融机构

当期实际收到的结算罚款、罚息、加息等收入，应并入营业

额中缴纳营业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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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贷业务和一般贷款业务有何区别？营业额如何确定？

转贷业务，是指将借入的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业务。转

贷业务，以贷款利息减去借款利息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计算缴

纳营业税。

一般贷款业务，是指将自有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业务。

企业将自有资金贷与他人使用，应按贷款利息收入全额计缴

营业税。

金融企业逾期款的应收利息如何纳税？

金融机构超过催收贷款核算年限的逾期贷款，按实际收

到的利息收入缴纳营业税。具体为：

金融企业超过原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（含展期）未

满一年的放款，其应收未收的利息，不论是否纳入当期损益，

均应计缴营业税；其超过原借款合同的约定期限（含展期）

一年以上（包括一年）的放款，其应收未收的利息，不用缴

纳营业税。

）农村信用社超过原借款合同约定期限（含展期）的

放款，以及城市信用社超过原借款合同约定期限（含展期）

半年以上的放款，其应收未收利息，不计缴营业税；城市信

用社超过原借款合同约定期限（含展期）未满半年的放款，

其应收未收利息，不论是否纳入当期损益，均应该计缴营业

税。

储金业务如何纳税？

储金业务，是指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业务时，不是直接



第 14 页

向投保人收取保费，而是向投保人收取一定数额的到期应返

还的资金（称为储金），以储金产生的收益作为保费收入的

业务。

储金业务的营业额，以纳税人在纳税期内的储金平均余

额乘以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利率折算的月利率计算。

储金平均余额为纳税期期初储金余额与期末余额之和乘以

保险业的免税险种主要有哪些？

保险业的免税险种包括以下几大类：

（ 农牧保险。

）出口信用保险。

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。具体又分为普通人寿

保险、养老年金保险和健康保险三类，共有近 个险种。

）个人投资分红保险。

初保、分保业务如何纳税？

保险业实行分保险的，初保人按其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

收入全额（即不扣除分保费支出）纳税，分保人取得的分保

费收入不再缴纳营业税。

息证券公司保证金利 收入是否要缴纳营业税？

证券公司保证金利息收入不用缴纳营业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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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自营证券业务如何纳税？

证券公司自营证券买卖业务，以证券买卖差价，即卖出

价减去买入价（不含经营成本）的余额，作为营业额。因证

券交易次数频繁，正负差价均有发生，原则上按外汇、股票、

债券、期货四大类分类，在同一纳税期内，在本类范围内的

各种金融商品买卖出现的正负差可以互相抵补。

经营公用电话业务应如何纳税？

经营公用电话业务主要有三种形式：第一种是自办，即

公用电话设在邮电局营业厅，由邮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，

电话费作为邮电部门的收入。第二种是委托代办，俗称“公

用电话亭”，属邮电局的经营网点，在邮电部门一个统一营

业执照下分列，邮电部门将“电话亭”经营人称为代办人。

代办人将向用户收取的话费全额上交，作为邮电部门的营业

收入，邮电部门付给代办人劳务费。第三种是兼办，即私人

住宅、小卖店及其他单位（兼办人），利用其自用电话兼办

公用电话业务。邮电部门按月向兼办人收取管理费，并按自

用电话标准收取电话费。兼办人的经营收入为按公用电话向

顾客收取的话费，扣除上缴给邮电部门的话费和管理费的余

额。

以上业务按以下规定纳税：

公用电话无论采取哪种经营形式，邮电部门取得的

话费、管理费收入，均依全额按“邮电通信业”税目缴纳营

业税。

代办人取得的劳务收入（或手续费）应按“服务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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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目中的“代理服务业”缴纳营业税。

兼办人取得的收入按“服务业”税目中的“代理服

务业”缴纳营业税。其营业额为向用户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

外费用减去付给邮电部门的管理费和电话费的余额。

网络服务如何纳税？

网络服务是一种数据通信业务，应按“邮电通信业

其他电信业务”缴纳营业税。

网络服务中的 收入如何纳税？广告服务

网络经营者取得的广告服务收入应按“服务业——广告

业”缴纳营业税。

邮政储蓄如何纳税？

邮政储蓄属于“邮电通信业”的纳税范围，其营业额为

邮局将吸收的存款存入银行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去支付给储

户的利息支出后的余额。

如何邮电通信业纳税地点 确定？

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向劳务发生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

申报纳税。外地公司下属的在深圳注册的企业，在深圳从事

邮电通信业而取得的初装费、月服务费、选号费、移动电话

通话费（包括市内话费）、长途话费、本地网通话费等收入，

均为在深圳市提供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，应在深圳市申报缴

纳营业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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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租赁方式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业务应按什么税目纳

税？

以租赁方式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业务，不属于“文化

体育业”税目的纳税范围，应按“租赁业”税目纳税。因为

此时举办文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与场所提供者之间，只是一

种承租与出租的经济往来关系，以租赁方式为文化活动提供

场所，是场所一方为举办文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出租

劳务，尽管场所的出租是用于文化活动，但其不是文化活动

本身所具有的内容。

如何界定教育劳务的免税范围？

凡经地、市级人民政府或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

成立、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取得的教育劳务收

入，属营业税的免税范围；国家不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教

育机构所取得的教育劳务收入，应按规定缴纳营业税。

［例］某自学考试辅导中心提供考前培训所取得的收入，

不属于教育劳务的免税范围，应按规定缴纳营业税。

会员制的俱乐部如何计实行 缴营业税？

以娱乐为主兼有社交性质的会员制俱乐部的收费分为两

部分：一部分为入会资格保证金，会员退会时可以退还给会

员；一部分为入会费。上述费用均在入会时一次缴清。对此，

在收讫会员的这些费用时，会员制俱乐部应将入会费与保证

金全部并入营业收入，计缴娱乐业营业税；若发生会员退会，

退还会费可以从当期营业额中予以扣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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